
放开，不与平价粮食争 仓 容，真正 实行“双轨”制

度，那么平价粮食粮仓不足的矛盾就会大为改观。③

就承担风险的载体而言，目前只有中央政府建立了粮

食专项储备制度，地方政府很少储备粮食，粮食风险

主要落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状况必须认真研究加以

解决。

三、对策与建议

（一）国家应 把粮 库建 设纳 入基建投资预算之

中，国家每年安排基建投资计划时，应拿出一定比例

的资金建造大中型粮仓。

（二）银行应在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中划出一块贷

款，专门用于支持粮食企业修建粮仓，并实行低息政

策。

（三）从1991年开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安排

的粮食简易建筑费预算应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

（四）建议从1991年起，除国家多安 排基建投

资、简易建筑费拨款外，粮食企 业必须从提取的更新

改造资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中拿出30% 比例的资金用于

修建粮仓。按1989年粮食企业上述两项基金的30% 计

算，一年可集中10亿元资金，可 以建造 50 亿 公斤粮

仓，连续建三年，粮仓紧缺问题就会大大缓解。目前

辽宁等省已这样做了，效果较好。
（五）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专项储备制

度，加重地方政府承担粮食风险的责任。

（六）“八五”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理顺粮

食购销价格，把国家财政从沉重的补贴包袱中解脱出

来，增加财政投入能力。

（七）进一步培育粮食市 场 、疏理粮食 流通渠

道。除办好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外，应逐步建立粮食

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平衡机制。

（八）适当提高粮食调拨经营费标准，保护粮食

主产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

入，逐步解决“高产穷县”问题。

（九）提高中央财政给地方的超储粮食费用补贴

标准，鼓励产区销区都来挖掘潜力多储粮食。同时严

格规定，超储粮食费用补贴标准 提高后，其中30% 部

分必须用于修建粮仓。

工作研究
对金融单位“两金”的

征集亟待加强

钟若全

我国自1983年以来，先后开征了国家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以下简称“两金”），

这对于缓和能源交通重点建 设资金的严重不足，促进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目前一

些金融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偷漏“两金”的现象相

当普遍，问题也较严重。笔者1990年检查广西南宁地

区某专业银行系统内的八个单位，其1989年度共漏支

“两金” 106.49万元，漏交面达 100%，很值得有关部

门的重视。

一、金融单位“两金”征集 中存 在的问题。目

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交纳时间很不规范、不 及时。按有关部门制定

的征集“两金”的办法规定，“两金”应按月或按季

交纳。由于金融企业的成本（损益）计算期为一个季

度，因此应按季交纳，并应于季度终后十天内一次交

清，第四季度应于年末前按第三季度预交，年终后根据

有关决算资料结算。但是，据我们了解，目 前金融单

位普遍没有按规定的时间上交“两金”。有的半年交

一次，有的一年交一次，有的 根本就不交。虽然有关

部门规定，对不按规定时间 上交“两金”的，当地税

务机关可填写扣款通知书送当地银行强行扣款。但是

由于他们本身就是银行，自己扣自己不愿上交的款项

自然不可能，因此这些规定 对金融企业来说，执行中

是很容易打折扣的。加之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认为这

项任务征收的多少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交或

不交听便于金融单位。因 此，目 前金融单位“两金”

的交纳实际上是由企业操作和 控 制。这 种“本末倒

置”现象，使 “两金”大量滞留于金融企业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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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弄虚作假，隐瞒收入，故意少交或不交。由于

金融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自

计盈亏，损益集中，利润留成。因此，一些二、三级

主管行（指总行为一级，省分行为二级，省辖市分行

和地区中心支行为三级）利 用其财 务体 制 上的 特

点，自行规定其所辖行 “两金”的交纳办 法和地点，

各地口径不一，以故意制造可钻的 “空子”。他们一

般采取“两头挂空”的手法，即：上级主管行要求下

面的县支行和城市办事处把其应纳的 “两金”上划给

他们，说是集中交纳，但他们不但不集中交纳，就连

财务帐都没 进，而是“集中”到 帐外另设的 “小金

库”上，并对当地税务部门谎称其下面的基层行（处）

应交纳的“两金”均由下面就地交纳.由于主管行与

下面的基层行（处）处于不同的所在地，税务部门不

便核查，往往是银行说 了 算。因 此下 面这些基层行

（处）应纳的“两金”在征管上出现了“两头挂空”。
另外，金融单位的利润留成是由各专业行总行按财政

部核批的留成比例统一提取，逐级下拨的。但为了解

决年度内留成资金的使用，各基层行每季可根据上级

行核定的留成比例先预提80%，其余部分待年终决算

批复后清算，再由总行逐级下拨。因此一些银行把上

级行下拨的本行应得利 润留 成基 金不入专用基金帐

户，而是挂在往来帐上并直接使用，隐瞒收入，从而

漏交；一些银行虽然入了专用基金帐户，但对税务专

管员却谎称这部分留成基金上级行已代纳了“两金”

（如上级行确已代纳，须出具文件证明），而上级行

实际上并没有代下面交纳，这样企业的留成基金中实

际上还有一部分漏交了 “两金”。

3.对征集项目 “偷工减料”。按规定，银行的留

利、折旧基金、固定资产 变价收入、专用基金存款利

息及专用基金的其它收 入均为 “两金”的征集项目。
但目前金融单位 “两金”的征集 项目存 在着较严重的

“偷工减料”现象，绝大多数仅征集留 利及折旧基金

两部分，有的仅征集其中一部分，而固定资产变价收

入、专用基金的存款利息等普遍没有按规定征缴。

4.“两金”截入地方金库严重。“两金”属于中

央财政具有特定用途的专项收入，无论采取主管部门

集中交纳或单位就地交纳，均一律缴入中央金库，任

何单位、部门不得截留。但 是目 前 金融企 业交纳的

“两金”缴入地方金库的 现象 较普遍，问 题也较严

重。如某工商银行 1989年上交的“两金”共52.56万元，

其中缴入中央金库仅 8.32万元，占12.02%，而缴入地

方金库高达46.24万元，占87.98 %。

二、对加强金融单位“两金”征管工作的几点建

议。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 业务发展迅速，

银行利润成倍增长，留 利颇丰，固定资产购 置量较

大，因此，加强金融单位“两金”的 征集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国家每年应定期公布“两金”征集 、投放情况

和项目建设成效，以提高金融单位的 思 想 认识。目

前，金融单位漏交“两金”的现象 相当普遍，问题严

重。这种全局观念淡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国家

征集 “两金”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现在金融单位

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征集 “两金”，仅是

用来弥补中央财政的赤字缺口。由于思想认识不清，

因此交纳不积极。事实上，国家征集了这么多年的能

源交通基金，应该说在支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方面已

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目 前仅单方面强调征集，而忽

视了宣传建设成效，容易产 生副作用，使单 位 无法

体验到国家征集 “两金”的实际意义和发挥的作用。

为此，建议国家今后每年应定 期 公 布‘两 金”的征

集、投放和项目建设情况，提高企业、单位交纳的积

极性、自觉性和增强主人翁的 责任感，使企业、单位

把上交 “两金”当作一项重要的建设任务和政治任务

来完成。
2.对漏交“两金”的违纪行为必须予以处罚。我

们认为，企业故意漏交“两金”的 违纪行为与查处不

严或处理的质量不高等有很大的关系。我国这几年开

展的财务大检查中，各地 每年都 查 出不少偷漏 。
两

金”的严重违纪问题，但在处理问题上都是补交入库

便了事，无论对单位或责任人都没有进行处罚。这种

“查出来是你的，查不出来是我的’的无处罚“原则”

正是企业敢于铤而走险，大肆偷漏“两金”的重要原

因。因此有必要对漏交“两金”的违纪行为予以严肃

认真的处罚。对确因业务水平低而造成漏交的，除如

数补交入库外，建议加罚 5 %的罚金；对那些 弄虚作

假，故意偷漏的企业，除令其如数补交入库外，应处

以一倍以上的罚款，并对直接责任者进一步追究其经

济、行政乃至法律责任。特别是 对那些 年年 弄虚作

假，屡查屡犯的，必须从严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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